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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工 程 技 术 大 学 文 件 
 

 

沪工程教〔2021〕36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修订的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

教学质量管理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院、部、处、室、直属单位： 

修订的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学质量管理实施方案》经校长

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学质量管理实施方案 

 

 
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        

2021 年 1 月 12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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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学质量管理实施方案 

 

为保证和提高我校本科教学质量，具体实施《上海工程技

术大学教学工作管理条例》，使我校本科教学质量保证工作规

范化、制度化，并具有可操作性，确保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不

断提高，贯彻落实思政建设和 OBE 理念，特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一条  教学质量管理实施的监督负责人是教学副校长。 

第二条  教学质量管理的主要内容有以下项目:教学质量监

控；教学质量专题分析；教学质量的改进。 

第一章  教学质量监控 

第三条  教学质量监控项目的负责人是教学质量管理办公

室主任，由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质量办）具体落实监

控职责。监督项目的主要内容有：1.课堂教学质量监控；2.实践

教学质量监控；3.教师教学事故监控。 

第四条  质量办在课堂教学质量监控的监督项目中，应在每

学期末汇总校领导和校教学督导组听课的反馈意见和各学院提

交的听课汇总表，对全校课堂教学质量进行分析和评价。 

第五条  质量办在实践教学质量监控的监督项目中，应在每

学期末汇总学校对实践教学质量的检查结果和校教学督导组现

场听课的反馈意见，对全校实践教学质量进行分析和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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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质量办在教师教学事故的监督项目中，应做好以下

监督工作： 

1.审核教学事故现场的实际情况，上报教学事故认定部门，

做出是否给予教学事故处理的决定； 

2.每年年底对教师教学事故进行汇总，正确核算学院考核指

标得分； 

3.会同人事处或其他管理部门审核教师有无教学事故记录。 

第二章  教学质量专题分析 

第七条  教学质量专题分析监督项目的负责人是教学质量

管理办公室主任，由质量办负责主要执行，组织部、校长办公室、

人事处、规划处、财务处、国际交流处、资实处、教务处、招生

办公室、学生处、团委以及各院（部、中心）配合执行。 

第八条  教学质量专题分析的内容有：本科教育基本情况分

析；师资与教学条件分析；教学建设与改革情况分析；质量保障

体系实施情况分析；学生学习效果分析。 

第九条  质量办和相关职能部门在本科教育基本情况分析

的项目中，应对学校概况、本科生生源质量、本科开课情况进行

分析和评价。 

第十条  质量办和相关职能部门在师资与教学条件分析的

项目中，应对师资队伍情况、教学条件进行分析和评价。 

第十一条  质量办和相关职能部门在教学建设与改革情况

分析的项目中，应对教学建设情况、课程思政建设、实践教学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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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、创新创业教育情况和国际交流情况等进行分析和评价。 

第十二条  质量办和相关职能部门在质量保障体系实施情

况分析的项目中，应对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的实施情况、质量保障

体系建设情况、质量保障体系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价。 

第十三条  质量办和相关职能部门在学生学习效果分析的

项目中，应对学生学习情况、应届本科毕业生情况进行分析和评

价。 

第十四条  各院（部、中心）在专题分析的项目中，应落实

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教学质量专题分析的各项要求。 

第十五条  质量办应在每年末提出本科教学质量分析报告，

报校长及校教学指导委员会。 

第三章  教学质量的改进 

第十六条  教学质量的改进监督项目的负责人是教学质量

管理办公室主任，由质量办、相关职能部门、各院（部、中心）

具体执行。 

第十七条  有关职能部门和各院（部、中心）在本监督项目

中，对在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应自行及时予以纠正，需要

整改的，应提出整改措施，并做好记录，如涉及学校层面的建

议和问题，报送教务处，由教务处协调处理。 

第十八条  质量办在本监督项目中，应收集和汇总各院（部、

中心）、各职能部门针对在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而制定的预

防、纠正和持续改进措施，并予以监督落实，及时将各院（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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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）、各职能部门关于落实预防、纠正和持续改进措施的情

况，报教学质量监控、分析和改进的监督负责人。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

原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学质量管理实施方案》(沪工程教〔2015〕

98 号)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年 2月 5日印发 


